






内教基函﹝2015﹞15号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教育（教体）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教育信息化工作部署，推进优质教学资源普及共享，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薄弱学校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自治区教育厅决定在全区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频互动课堂”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将城镇学校优质资源同步传送到乡村薄弱学校，实现城乡学校师生在线同频互动教学、网络教研、在线学习，解决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满足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加快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城乡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乡村学校教师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三级联动，共同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 
全区“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分三个层次组织实施。
（一）自治区级。以推进普通高中蒙汉文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自治区名师工作室建设为主。一是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作为核心学校，依托自治区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从蒙语授课资源开始，先行先试，逐步扩展到向全区蒙语授课学校和薄弱普通高中推送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同频互动教学、网络教研和在线学习；二是组织全区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优秀教师开设网上名师工作室，将优秀教师教学资源放在资源平台供全区教师、学生在线学习，同时开设青年教师工作室，鼓励优秀青年教师提供优秀网络课程，给青年教师提供“出彩”的机会。
（二）盟市级。以面向全盟市招生的优质普通高中学校为核心学校，依托本地区教育资源平台或自治区基础教育资源平台，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设施，选择若干薄弱学校为接收学校进行“同频互动课堂”教学服务，逐步扩展到所辖旗县（市区）所有学校，实现本地区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组织盟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和优秀青年教师在盟市资源平台上开设网上名师工作室、提供优秀网络课程。
（三）旗县级。以县域内优秀初中和小学为核心学校，依托本旗县或上级教育资源平台，利用现有条件，选择若干薄弱初中、小学为接收学校，进行“同频互动课堂”教学服务，逐步扩展到县域内所有学校，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同时组织旗县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和优秀青年教师在县级资源平台上开设网上名师工作室、提供优秀网络课程。
“同频互动课堂”应用有三种模式。一是接收观看核心学校优秀教师在线同步课堂教学，实现解惑答疑、课后反思、教研互动等网络教学、教研。二是核心学校优秀教师通过网络为薄弱学校学生进行远程授课。三是将优秀课堂实录、微课程等教学资源放在资源平台上供师生在线学习，实现“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等现代教学模式的有效应用。倡导区域间广泛的教学、教研交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跨区域“同频互动课堂”教学试验，改进区域间封闭的教学与管理格局，全面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三、条件保障
（一）组织保障。自治区教育厅成立“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工作领导小组，窦贵君副厅长担任组长，基础教育处、教育信息中心（电教馆）、教研室为成员单位，统一负责全区“同频互动课堂”建设工作。基础教育处牵头，具体负责统筹组织协调和推进工作；教育信息中心负责资源平台建设、制定技术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利用现有自治区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同频互动课堂”应用模块；教研室负责名师工作室建设和“同频互动课堂”教学指导，以及教学效果评估。各盟市、旗县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设备与经费保障。自治区本级“同频互动课堂”建设所需经费和设备由自治区统筹解决。盟市和旗县负责本地区“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的经费保障，要尽可能依托现有资源平台、录播教室、多媒体教室等设备设施，确需增加的设备设施要纳入本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统筹解决。
四、工作要求
（一）尽快制定实施方案。盟市、旗县要制定本地区“同频互动课堂”建设与应用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建设目标、技术路线、核心学校和接收学校选择、教学安排、实施步骤等。5月底前将建设方案由盟市教育局统一报送自治区教育厅。各相关学校要制定本校实施计划，成立组织机构，确定专人负责。自治区级“同频互动课堂”将在今年5月开通试运行，盟市级要在7月底前开通运行，旗县级要有60%学校在年底前开通运行。
（二）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自治区将于近期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工作部署和技术培训，盟市、旗县要指导本辖区开通“同频互动课堂”学校做好组织管理、网络连接、人员和技术保障等准备工作，在保证同频互动教学的同时，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bookmark: _GoBack]（三）要及时总结经验。各地要高度关注、密切跟进，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总结并积极改进，各盟市要在7月底前将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报自治区教育厅。
各盟市于4月10日前将本地区参加自治区级“同频互动课堂”蒙古语授课普通高中学校名单报送自治区教育厅。 
联系人：赵斌  0471-2856313
    电子信箱：339196976@qq.com

附件：自治区级同频互动学校名单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15年3月20日




附件：
自治区级同频互动学校名单
盟市：
	学校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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